
國立台灣大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申請書 

年  月  日於海洋研究所 

一、
生
現在本所   組博士班  年級肄業，已修畢課程共   學分。 

二、茲已符合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規定，擬參加本    學年度博士

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謹呈 

指導教授 

課程委員 

所  長 

   學生： 

                             學號：             電話： 

          海洋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暨學位考試實施要點 
88.06.09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3.07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02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6.02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9.22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0.13 教務會議核備 
102.09.16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1.03 教務會議核備 
104.01.19 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海洋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依據國立臺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及國立臺灣大學博士暨碩士學

位考試規則，訂定本要點。 

二、博士班研究生，經資格考核及格並符合學位授予法有關申請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之他項要件者，始得由本所提出為博

士候選人。 

三、博士班研究生於完成博士班應修課程，並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提報課程委員會簽請所長同意提出資格考核申請，

並需於提出後一年內辦理完成，其資格考核以學科筆試(至少三科本校開設之專業課程)及論文研究計畫書口試方式行之，

由指導教授籌組論文指導委員會，成員至少三位(含指導教授)，負責審核筆試與口試。 

四、資格考核不及格者，得經由指導教授和所屬課程委員會簽請所長同意重新提出申請，但以一次為限，經重考仍不及

格者，應令退學。 

五、博士研究生於資格考核及格後，經由課程委員會簽請所長報教務處登錄於其成績表，始為博士候選人。 

六、博士候選人須每年向論文指導委員會以口頭報告方式說明論文進度，委員審查意見須送所辦公室留存，並於申請學

位口試時一併繳交歷年紀錄。 

七、博士候選人於完成博士論文初稿，且在國內外 SCI，EI 或 SSCI 學術期刊以第一作者發表或已接受學術論文一篇（含）

以上者，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得提報課程委員會簽請所長同意後提出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八、博士候選人應於博士學位考試前，於所內以英語進行公開演講。 

九、博士學位考試以口試方式辦理，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五至九人，除指導教授外，至少須有本所一位教師擔任委員，所

長得指派一位考試委員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不得擔任召集人。考試委員若有異動須經課程委員會及所長同

意始可聘任。考試委員資格須符合國立臺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該款第三

目至第五目之考試委員提聘資格由本所課程委員會審議認定。 

十、學位考試及格後，研究生應繳交修訂完成並附有全體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論文，經由課程委員會請所長簽署後，始

得報教務處登錄於其成績表。 

十一、學位考試不及格，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經由指導教授和課程委員會簽請所長同意重新提出申請，但以一次

為限，經重考仍不及格者，應令退學。 

十二、本要點適用於一０四學年度(含)以後入學博士生。 

十三、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以國立臺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為準。 

十四、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自發布日施行，修正時亦同。 

 

                       審核人：    



補充說明 

1. 申請資格考請附歷年成績單 

2. 根據本所管理費運用小組 83.12.29 會議紀錄，每一博士班研究生論文

指導費及交通費＊之支給，以一次為限，僅校外委員支領。指導費需填

具請購單，所長同意後辦理，從薪資報帳系統之臨時員工薪資報支，由

所管理費支付；交通費從薪資報帳系統之學位考試審查費報支，由校方

支付。 

備註：＊交通費支給標準 台北:400  新竹:500  苗栗台中宜蘭:2000        

花蓮:3100  嘉南:4000 高屏:4400 台東:4200      

 



 
 

國立台灣大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撤銷申請書 

年   月   日於海洋所 

    學生ˍˍˍˍˍˍ已申請本學年度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茲因ˍˍˍˍˍˍˍˍˍ，而擬撤銷本次申請，敬請照准。  謹呈 

指導教授 

課程委員 

所  長 

學生： 

學號： 



海洋研究所            組博士班學生           本學期已通過本所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茲檢附指導委員會會議紀錄、應考科目試卷   份及成績

報告表，敬請准予報校登錄備查。 

 

                          所          長： 

                          課  程  委  員： 

                          考核委員召集人： 

                          日        期：    年    月   日 

 

成績報告表 

  科  目  名  稱  考 核 委 員  分  數  通過或不通過 

    

    

    

口試    

 

口試委員簽名於下： 


